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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给予脱硫专业公司贷款扶持政策的建议 

 

一、 现行政策  

中国人民银行于 2007 年 6 月 29 日颁布了《中国人民银行关

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银发

〔2007〕215 号），就金融业为节能环保领域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

意见。  

中国银监会于 2007 年 11 月 23 日颁布了《节能减排授信工作

指导意见》（银监发［2007］83 号），就金融业为节能减排重点项

目提供信贷支持、及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予以信贷限制

等给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。  

 

二、 存在的问题  

1、电价质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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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质押贷款方式，国家层面上的政策尚没有原则性的规定，

仅在少数重点项目中，有较为明确的规定。  

例如原国家计委、中国人民银行于 2000 年根据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贷款担保和贷款偿还期限问题的

复函》，制订了《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电费收益权质押贷款管

理办法》，明确了电费收益权质押办法，并明确了省级计委（计经

委）为电费收益权质押登记部门。  

当前，电价质押贷款是发电企业较为普遍的方式，部分地区

或银行采取了类似于电价质贷款的其他方式。  

电厂项目开展脱硫特许经营后，脱硫专业公司向银行申请脱

硫电价质押贷款则存在下列问题：  

（1） 脱硫特许经营是一种新的模式，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

这种新模式下的质押贷款缺少相应规定，造成脱硫电价质押贷款

存在一定障碍。例如，项目核准文件、土地使用证明、环评报告

等，都是针对电厂项目的，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否认可。 

（2） 银行等金融机构对脱硫电价质押的登记机构十分关注，

但相关政策未给予明确，使脱硫电价质押无法进行。  

2、贷款成本  

未来不排除央行上调贷款基准利率。同时，受放贷额度的限

制，在资金需求较大的情况下，不排除商业银行根据资金市场需

求的情况在合理的权限内上调实际贷款利率。因此，在一定的期

限内，融资的成本将处于高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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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政策需求  

针对脱硫特许经营试点项目在贷款上存在的问题，需要国家

发展改革委、国家环境保护部与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监会进行

沟通，明确在脱硫特许经营模式下，脱硫专业公司贷款的程序，

同时在脱硫电价质押登记机构、贷款金额与贷款利率上给予政策

支持。  

 

四、 解决方案  

上述提出的政策需求，是落实国家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，

是对金融业支持节能减排指导意见的细化。为此，提出下列建议

解决方案：  

1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物价局明确脱硫电价质押的登记机

构为脱硫专业公司所在地的省级物价局；或由国家发展改革委、

国家环境保护部与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监会沟通，确定在没有

登记机构的前提下，允许脱硫专业公司以脱硫电价质押的方式进

行贷款。  

2、准许脱硫专业公司在办理贷款手续时，在提供脱硫专业公

司法人营业执照、《脱硫特许经营合同》的前提下，其他有关的项

目文件例如项目核准文件、土地使用证明、环评报告等可与发电

企业提供的文件相同。  

3、在符合相关的审批要求的前提下，贷款额度上给予支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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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年以上期的实际贷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相应的基

准利率，并可适当下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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